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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电环保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维

025-86533261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诚信大道1800号

zhangwei.cec@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周杰

025-86529992-3611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诚信大道1800号

zhoujielanlan@126.com

30017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55,938,810.17

81,088,939.51

59,839,757.10

-23,144,761.40

0.1198

0.1198

4.49%

本报告期末

2,900,264,926.17

1,825,396,688.39

上年同期

624,418,425.79

72,633,913.53

56,421,123.13

82,597,996.76

0.1073

0.1073

4.11%

上年度末

2,877,330,879.66

1,778,143,248.8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97%

11.64%

6.06%

-128.02%

11.65%

11.65%

增加0.3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80%

2.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王政福

林慧生

34,382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28.22%

4.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190,985,605

30,420,484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43,239,204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学良

宦国平

朱来松

周谷平

曹铭华

袁劲梅

韩晨光

解英俊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96%

2.76%

1.52%

1.32%

0.98%

0.61%

0.44%

0.40%

20,030,000

18,650,002

10,269,029

8,937,447

6,635,000

4,142,001

2,958,210

2,704,300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0

0

7,701,772

0

0

0

0

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证券代码：300172 证券简称：中电环保 公告编号：2023-023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7月29日，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公
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23年8月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9日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172 证券简称：中电环保 公告编号：2023-025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B 公告编号：2023-060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7月31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7月3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7月3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工业三路1号招商局港口大厦25楼A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徐颂董事、首席执行官（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其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数为2,267,819,729股，占本次会议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46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76,803,022 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955%；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91,016,707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09%。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4人，代表股份数为2,211,322,43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95.3494%。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数为56,497,2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31.4056%。
4.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监事

会主席杨运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已履行请假手续。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调整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该提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 China Merchants Port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招商局港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合计代
表股份1,574,840,856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与会全体股东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代表股份（股）

692,978,873

691,795,782

1,183,091

同意（股）

692,973,273

691,793,282

1,179,991

同意比例

99.9992%

99.9996%

99.7380%

反对（股）

0

0

0

反对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股）

5,600

2,500

3,100

弃权比例

0.0008%

0.0004%

0.262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中小股东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代表股份（股）

116,269,336

115,086,245

1,183,091

同意（股）

116,263,736

115,083,745

1,179,991

同意比例

99.9952%

99.9978%

99.7380%

反对（股）

0

0

0

反对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股）

5,600

2,500

3,100

弃权比例

0.0048%

0.0022%

0.2620%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冯波鸣先生、陆永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姓 名

冯波鸣

陆永新

获选总票数

2,266,808,205

2,266,808,305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99.9554%

99.9554%

A股获选票数

2,210,313,806

2,210,313,806

占出席会议A股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99.9544%

99.9544%

B股获选票数

56,494,399

56,494,499

占出席会议 B 股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99.9949%

99.995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姓 名 获选总票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比例

A股获选票数

占出席会议 A 股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B股获选票数

占出席会议 B 股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冯波鸣

陆永新

115,257,812

115,257,912

99.1300%

99.1301%

114,077,621

114,077,621

99.1236%

99.1236%

1,180,191

1,180,291

99.7549%

99.763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焕彦、江楚填；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B 公告编号：2023-061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度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1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23年7月31日16:00在深圳市蛇口工业三路招商局港口大厦25A会议

室召开，采取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进行并做出决议。
（三）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参加董事12名，共有12名董事参与表决。会议由冯波鸣董事长主持，公

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冯波鸣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同意选举徐颂先生和严刚
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李琦独立董事、刘威武董事和郑永宽独立董事担任本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冯波鸣董事长、高平独立董事和郑永宽独
立董事担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冯波鸣董事长、徐颂副董事长、严刚副董事
长、张锐董事、陆永新董事、高平独立董事、李琦独立董事和柴跃廷独立董事担任本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五）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的议案》，同意李琦独立董事担任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同意高平独立董事担任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七）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同意冯波鸣董事长担任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冯波鸣董事长、徐颂副董事长、严刚副董事长、张锐、刘威武、陆永

新、吴昌攀、吕以强；
独立董事：高平、李琦、郑永宽、柴跃廷。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审计委员会：李琦独立董事（召集人）、刘威武董事、郑永宽独立董事；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高平独立董事（召集人）、冯波鸣董事长、郑永宽独立董

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冯波鸣董事长（召集人）、徐颂副董事长、严刚副董事

长、张锐董事、陆永新董事、高平独立董事、李琦独立董事、柴跃廷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日
附件：董事个人简历
冯波鸣先生：53岁，经济师，拥有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港口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非执行董事，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中远
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中远集运香港MERCURY公司总经理，中远控股
（香港）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武汉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武汉中远物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战略管理实施办公室主任，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本部总经理，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中
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中远海运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青岛
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及Piraeus Port Authority S.A.（比雷埃夫斯港务局有限公司）的
非执行董事，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南港航控股
有限公司、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的董事以及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3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徐颂先生：51岁，高级经济师，拥有华中理工大学物资管理专业学士学位、东北财
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英国考文垂大学国际商业硕士学位、大连海事大学交
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招商局港口控
股有限公司副主席、首席执行官，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历任大连口岸
物流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港集发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大连港
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大连港北黄海港口合作管理公司总经理，大连港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首席运营官。2022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2023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严刚先生：51岁，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国际贸易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获荷兰马
斯特里赫特学院与上海海事大学合办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商界（第三）功能界别
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海运港口局海运及港口发展委员会委
员。历任新加坡海皇轮船有限公司及香港太古集团高级物流管理岗位，蛇口集装箱
码头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首席商务官、董事总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驻中亚及波罗的海代表处
首席代表、中白工业园总经理，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运营官、
总经理，并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海事处领港事务咨询委员会委员及香港贸易发展局
物流服务咨询委员会委员。2022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2022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
副董事长。

张锐先生：57岁，中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专业。现任本公司董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部（党委
组织部）部长，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监事。历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副
总经理、产权管理部副总经理、产权管理部总经理、综合交通部部长、海外业务部部
长，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长江航
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南京长江油运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长江航运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2022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刘威武先生：58岁，中级会计师，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经济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之后在澳门科技大学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产权部）部长。历任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财务部资金科科长，香港明华财
务部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招商局太平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招
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有限
公司董事，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
行董事，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招商局检测技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2021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陆永新先生：53岁，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获科技英语学士学位，后毕业于澳大利
亚科廷技术大学，获项目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首席运营官、总经理，招商
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历任振华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
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
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海外业务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口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亦曾派驻法国Terminal Link公司担任CFO兼高
级副总裁。2023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首席运营官、总经理。

吴昌攀先生：54岁，先后毕业于杭州电力学校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华中师范
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
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主任。历任浙江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
主任、主任，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
部副主任、主任。2022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吕以强先生：46岁，拥有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
位、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省海港投
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安全部主任。历任宁波港务局
北仑集装箱公司库场队、物资科科员，宁波北仑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商务部市场
主任、操作部值班经理，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集装箱科副科长，宁波港股份有
限公司业务部集装箱科科长，宁波兴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义乌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董
事。

高平先生：67岁，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士，高
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大副，管理科
科长，人事部经理，中远集装箱运输公司人事部总经理，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船
员部总经理，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深圳远洋
运输公司副总经理，中远（集团）总公司组织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中远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政协上海市第十一、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020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琦女士：53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副教授。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历任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会计系助教、讲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2020年5月起担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郑永宽先生：45岁，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民商法学硕士、民商法学
博士学位，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及侵权法
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福建省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副会
长，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福建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福建
德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2021年5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柴跃廷先生：5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获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现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博士生导师，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同时担任科技部现代服务业总体专家组组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电子商
务标准化工作总体组组长，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组
组长，国际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wd Science》主编，鑫方盛数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第二、三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22年12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冯波鸣先生、徐颂先生、严刚先生、张锐先生、刘威武先生、陆永新先生、吴昌攀先
生、吕以强先生、高平先生、李琦女士、郑永宽先生、柴跃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除上述任职情况外，上述人员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截至目前，上述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持股5%以上的股东五八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3
年 4月 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2023-020号），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五八有限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或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64,540,
723股，减持比例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2.74%，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的，自本次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
行，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次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后的6个
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2%（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3年7月31日收到五八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我爱我家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3年7月31日，五
八有限公司按本次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已合计减
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4,109,2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其本次减持计
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五八有限公
司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五八有限公司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减持期间

2023年7月31日

2023年4月7日

2023年4月13日

减持均价
（元/股）

3.21

3.53

3.61

3.45

减持股数
（股）

10,554,200

11,777,504

11,777,504

34,109,208

减持比例（%）

0.45

0.50

0.50

1.45

注：五八有限公司的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其2018年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
得的股份及该等股份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孳息的股份。五八有限
公司自取得公司股份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至2023年7月31日，
累计减持比例为2.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五八有限公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82,000,000

182,000,000

0

占总股本比例
（%）

7.73

7.73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7,890,792

147,890,792

0

占总股本比例
（%）

6.28

6.28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五八有限公司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在本次减

持计划期间内，截止2023年7月31日，五八有限公司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
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3.五八有限公司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基于资产整合需

要拟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五八有限公司将
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因素，也存在是否按期全
部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五八有限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5.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敦促五八有限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并依据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五八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

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3-059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23年半年度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经事后核查发现，因财务相关工
作人员疏忽，填报单位时出现错误，导致上述汇总表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对
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 经 营 性
资金占用

控股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附

属企业

小计

前 控 股 股
东、实际控
制 人 及 其
附属企业

小计

其 他 关 联
方 及 其 附

属企业

小计

总计

其 他 关 联
资金往来

控股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附

属企业

上 市 公 司
的 子 公 司
及 其 附 属

企业

其 他 关 联
方 及 其 附

属企业

总计

资金占用方
名称

-

-

-

-

资金往来方
名称

上海摩恩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摩恩新能源
系统(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

摩恩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

摩恩新能源
系统(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

-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

-

-

-

往来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控股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 科

目

-

-

-

-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 科

目

其 他
应 收

款

其 他
应 收

款

其 他
应 收

款

应 收
账款

-

2023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23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

额

35,619,
999.64

45,355,
496.24

80,975,
495.88

2023 年 1-6
月占用累计
发 生 金 额
（不含利息）

2023 年 1-6
月往来累计
发 生 金 额
（不含利息）

1,790,000.00

168,284,
548.97

210,000.00

19,272,
639.66

189,557,
188.63

2023 年 1-6
月占用资金
的 利 息（如

有）

2023 年 1-6
月往来资金
的 利 息（如

有）

682,974.90

2,287,834.56

2,970,809.46

2023 年
1- 6 月偿
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3 年
1- 6 月偿
还累计发
生金额

8,700,
000.00

68,847,
058.48

77,547,
058.48

2023年6月期
末 占 用 资 金

余额

2023年6月期
末 往 来 资 金

余额

29,392,974.54

147,080,
821.29

210,000.00

19,272,639.66

195,956,
435.49

占 用
形 成
原因

往 来
形 成
原因

资 金
周转

资 金
周转

资 金
周转

销 售
商 品
及提

供 劳
务

占用性
质

-

-

-

-

往来性
质

非经营
性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经营性
往来

-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非 经 营 性
资金占用

控股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附

属企业

小计

前 控 股 股
东、实际控
制 人 及 其
附属企业

小计

其 他 关 联
方 及 其 附

属企业

小计

总计

其 他 关 联
资金往来

控股股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附

属企业

上 市 公 司
的 子 公 司
及 其 附 属

企业

其 他 关 联
方 及 其 附

属企业

总计

资金占用方
名称

-

-

-

-

资金往来方
名称

上海摩恩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摩恩新能源
系统(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

摩恩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

摩恩新能源
系统(江苏)股
份有限公司

-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

-

-

-

往来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控股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 科

目

-

-

-

-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 科

目

其 他
应 收

款

其 他
应 收

款

其 他
应 收

款

应 收
账款

-

2023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23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

额

35,619,
999.64

45,355,
496.24

80,975,
495.88

2023 年 1-6
月占用累计
发 生 金 额
（不含利息）

2023 年 1-6
月往来累计
发 生 金 额
（不含利息）

1,790,000.00

168,284,
548.97

210,000.00

19,272,
639.66

189,557,
188.63

2023 年 1-6
月占用资金
的 利 息（如

有）

2023 年 1-6
月往来资金
的 利 息（如

有）

682,974.90

2,287,834.56

2,970,809.46

2023 年
1- 6 月偿
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23 年
1- 6 月偿
还累计发
生金额

8,700,
000.00

68,847,
058.48

77,547,
058.48

2023年6月期
末 占 用 资 金

余额

2023年6月期
末 往 来 资 金

余额

29,392,974.54

147,080,
821.29

210,000.00

19,272,639.66

195,956,
435.49

占 用
形 成
原因

往 来
形 成
原因

资 金
周转

资 金
周转

资 金
周转

销 售
商 品
及提

供 劳
务

占用性
质

-

-

-

-

往来性
质

非经营
性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非经营
性往来

经营性
往来

-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数据造成影响。公司已将更
正后的《2023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敬请查阅。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3-034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风险提示：
1、最后交易日：2023年8月4日（星期五）
2023年8月4日为“正邦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正邦转债”简称“Z邦转

债”；2023年8月4日的次一交易日（即2023年8月7日）起“正邦转债”不再交易。
2、最后转股日：2023年8月18日（星期五）
2023年8月7日至2023年8月18日收市前，持有“正邦转债”的投资者仍可进

行转股，2023年8月18日的次一交易日（即2023年8月21日）起，债券持有人不再
享有转股的权利。

3、2023年8月1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正邦转债”持有人可基于依法享有的
债权进行债权申报，债权类型为无财产担保普通债权。根据司法实践，普通债权
在重整程序中的即时清偿比例可能较小，实际清偿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
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如果公司重整失败，公
司可能会面临被宣告破产的风险，“正邦转债”在相关程序中的清偿情况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17号）核准，公司于 2020年 6月 17日
公开发行了1,6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债券”），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160,000.00万元人民币。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619号”文同意，公司160,000.00万元可转债

于2020年7月1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正邦转债”，债券代
码“128114”。

二、停止交易原因及相关事项说明
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债券持有人因无法及时行使转股权

利而造成损失，为可转债的转股及交易保留较为充分的流动性缓释时间与空间，
达成可转债的风险处置目的，经“正邦转债”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保留“正邦转债”的转股期限至重整受理后第 30个自然日（由于 2023年 8月 19日
为星期六，即 2023年 8月 18日）下午 15:00，自第 30个自然日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3年8月21日）起，债券持有人不再享有转股的权利；保留“正邦转债”的交易期
限至自公司重整受理之日后第 15个自然日（即 2023年 8月 4日）下午 15:00，自第
15个自然日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3年 8月 7日）起不再交易。详情见公司于 2023
年6月6日发布的《正邦转债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一08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
定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21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公司
重整启动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06）。债权人可基于依法享有的债权进行债权申报，重整受理之日持有“正邦转
债”的债券持有人亦可基于依法享有的债权进行债权申报，债权类型为无财产担
保普通债权。根据司法实践，普通债权在重整程序中的即时清偿比例可能较小，
实际清偿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可能会面临被宣告破产
的风险，“正邦转债”在相关程序中的清偿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3年7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

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103），公司股票交易于2023年7月21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
公司出现《上市规则》第9.4.17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正邦转债”将于2023年8月21日起停止转股，“正邦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正
邦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情况的，如需转股，需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
结。

公司因 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条第
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3年5月5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
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5）。如公司 2023年度出现《上市规则》第 9.3.11条规定的
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目前已增设三条可转债问题咨询专线，后续将由管理人安排专人接听，
“正邦转债”持有人可以拨打17147853957、17147858067和18121060752与管理人
取得联系并沟通相关问题。

公司新增设一条由可转债受托管理人安排专人接听的可转债问题咨询专线，
“正邦转债”持有人可以拨打16750015428与可转债受托管理人取得联系并沟

通相关问题。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ST正邦 公告编号：2023一117
转债代码：128114 转债简称：正邦转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正邦转债”即将停止交易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